授 权 委 托 书
我方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案，

我方现委托下列诉讼代理人作为我方参加诉讼的诉讼代理人。

诉讼代理人          的代理权限：   
   2.诉讼代理人          的代理权限：

委托人签名（盖章）:

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1.诉讼代理人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
工作单位及职务：

地址：
2.诉讼代理人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
工作单位及职务：

地址：

3.一般代理（即代领法律文书、提交证据材料等）。

4.特别代理（即代为承认、放弃、变更诉讼请求，进行和解，提起反诉或者上诉，申请执行，退费）。

5.诉讼代理人的权限如果变更或者解除，委托人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。

